
 

 
 

 

 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 

   

    

    

   

 

 

     

      
 

  

 

 
 

 

 

 

  
 

就其他须领牌电视节目服务牌照续期的申请

征询公众意见

通讯事务管理局接获恩雨之声有限公司（「恩雨之声」）提出续领

「其他须领牌电视节目服务」牌照的申请，以透过内置的通讯网

络在香港的酒店房间内提供电视节目服务。恩雨之声现时持有的

牌照将于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届满。恩雨之声是在香港正式

注册的公司。有关申请详情如下：

公司名称 登记地址 申请续领

牌照年期

提供服务予

酒店的数目

恩雨之声有限公司 香港九龙观塘开源道 
50 号利宝时中心 8 楼 
801 室 

3 年 1

公众人士如对上述申请有任何意见，可于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六

日或之前，以下列任何一个方式提交意见：

邮递： 香港湾仔

皇后大道东 213号

胡忠大厦 20楼

通讯事务管理局

（经办人：牌照管理组 21）

传真： （852）2507 2219

（852）2598 5509（机密）

电邮：  consultation-oltvpsrenew@ofca.gov.hk

除非递交意见书的人士特别指明，否则所有接获的意见均不会以

机密的形式处理。我们可能会以任何形式复制和发表意见书的全

部或部分内容（指明为机密资料者除外），而不会征求递交意见

书人士的同意或向递交意见书人士发出确认。

二零二三年一月九日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


